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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所詢有關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稱幼照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教

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及其他服務人員，不得對幼兒有「體罰、不當

管教」等行為，對於「體罰、不當管教」判斷基準一案，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09年7月29日高市教幼字第10935885200號函。 

二、有關體罰部分： 

(一)查幼照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及其他服

務人員，不得對幼兒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稱兒

權法）第49條規定、體罰、不當管教或性騷擾之行為。」其立法

意旨為保障幼兒權益及安全，爰參考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

1項第12款、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2款及兒權法第49條等規定，

定明『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及其他服務人員，不得對幼兒有兒

權法第49條規定、體罰不當管教或性騷擾之行為。 

(二)復依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以下簡稱教保實施準則）第

3條第5款規定：「不得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命令幼兒自己或

第三者對幼兒身體施加強制力，或命令幼兒採取特定身體動作，

致幼兒身心受到痛苦或侵害。」 

(三)另參酌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體罰，指教

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

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

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復參酌學

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以下稱輔導與管教學



生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略以：「……（四）體罰：指教師於教

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

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

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 

(四)綜上，體罰係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命令幼兒自己或第三者對

幼兒身體施加強制力，或命令幼兒採取特定身體動作，致幼兒身

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實際類型可參考輔導

與管教學生注意事項第4點之附表一。 

三、有關不當管教部分： 

(一)依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以下簡稱教保實施準則）第3

條規定略以：「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教保及照顧服務，應遵守下列

規定：一、尊重、接納及公平對待所有幼兒，不得為差別待遇。

二、以溫暖、正向之態度，與幼兒建立信賴之關係。三、以符合

幼兒理解能力之方式，與幼兒溝通。四、確保幼兒安全，不受任

何霸凌行為，關注幼兒個別生理及心理需求，適時提供協

助。……」前開規定業明定教保服務人員面對幼兒時應有之態度。 

(二)另參酌輔導與管教學生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管教係指教師基於

第10點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為，所實施之各種有利

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復依同注意事項第10點至第14點規

定，業明定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應審

酌情狀及基本考量。 

(三)綜上，負責人及任職教保服務機構人員對於幼兒之管教措施倘不

符上開教保實施準則態度且與前述目的、原則及考量不符者，應

屬「不當管教」。 
 


